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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燕京啤酒    证券代码：000729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09 

证券简称：燕京转债    证券代码：126729 

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公告

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交易概况 

本公司决定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广东燕京）

10%的股权转由公司控股子公司燕京啤酒（桂林漓泉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燕

京漓泉）持有。 

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

定价依据，确定本次转让的 10%股权的价款为 89,262,612.34元人民币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前，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80,988.21 万元人民币，其

中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75%；北京企业（啤酒）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25%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80,988.21 万元人民币，其

中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65%；燕京啤酒（桂林漓泉）股份有限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

10%；北京企业（啤酒）有限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25%。 

本公司与燕京漓泉尚未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双方将在本次董事会之后择日

签署。 

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协议签署日期 待定 

协议签署地点 北京市 

协议签署方一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协议签署方二 燕京啤酒（桂林漓泉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标的股权公司名称 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

支付方式 人民币一次性汇付 

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时间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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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、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将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10%

的股权转由燕京啤酒（桂林漓泉）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议案》，该议案以同意票 14 票，

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获得审议通过。本次交易生效不需其他程序审批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．交易对方概况 

①名称：燕京啤酒（桂林漓泉）股份有限公司 

②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：广西省桂林市 

③法定代表人：毕贵索 

④注册资本：34,936.69万元 

⑤企业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 

⑥主要业务：生产及销售啤酒 

⑦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50300000001428 

⑧主要股东：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，本公司持有燕京漓泉 75.77%的股权。 

2．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关系 

燕京漓泉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其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

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无关系，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

关系。 

3．交易对方 2013 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（元） 

公司名称 年度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

燕京啤酒（桂林

漓泉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2013 年度 349366900 2818406126.03 1770515248.64 3719825971.03 556937023.89 486426838.78 

 4、交易标的的账面原值和净值 

广东燕京 10%股权的账面原值为 8098.82 万元，净值为 8098.82 万元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标的资产概况 

（1） 出售资产名称：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10%的股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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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出售资产类别：股权 

（3） 出售资产权属：该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涉

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（4） 出售资产所在地：广东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前，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股东情况 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设立时间 注册地 

北京燕京啤酒

股份有限公司 
75% 生产销售啤酒 

2,808,451,958

元人民币 
1997年7月 北京市顺义区 

北京企业（啤

酒）有限公司 
25% - 31,064,000美元 1997年2月 英属维尔京群岛 

3、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（元） 

会 计 年

度 

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或 有

事 项

涉 及

的 总

额 

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 

2013 年

度（经审

计） 

1388800730.65 496174607.26 71607848.15  892626123.39 922746794.82 59017173.69 57813252.04 -32726066.86 

 

4、该股权转让事宜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成交金额： 89,262,612.34元 

2、支付方式: 现金 

3、支付期限：在本协议正式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，燕京漓泉依本公司付款指令，

将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款89,262,612.34元人民币一次性汇付至本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。 

4、协议的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：本协议自燕京漓泉与本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

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五、涉及收购、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收购完成后，燕京漓泉将持有广东燕京 10%的股权，并享有

／承担广东燕京与标的股权相对应的股东权利／义务。 

 

六、收购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为优化资源配置和市场管理，公司决定将持有的广东燕京 10%的股权转由燕京漓

泉持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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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次股权转让产生收益 827.44万元。 

本公司董事会结合燕京漓泉主要财务数据和资信情况分析后认为：燕京漓泉支付

能力正常，该等款项不存在收回风险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．董事会决议。 

2．股权转让协议。 

3．广东燕京财务报表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




